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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康铭盛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

立案告知书的公告 

 

 

 

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子公司长方集团康铭盛

（深圳）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康铭盛公司”)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

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发出的《立案告知书》（编号：证监立案字 0072023 4-4

号），现将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《立案告知书》主要内容 

因康铭盛公司涉嫌拒绝、阻碍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

职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等法律法规，

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康铭盛公司立案。 

二、其他说明 

1、涉嫌拒绝、阻碍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权的系

以李迪初、聂卫、彭立新为主的康铭盛公司原管理团队。康铭盛公司已于 2022 年 6

月 27 日免去了李迪初执行董事职务，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免去了聂卫总经理、彭立

新财务总监的职务，并已对康铭盛公司原管理团队涉嫌违法犯罪行为向公安机关报

案。 

2、康铭盛公司现任管理团队在政府及监管机构的指导和支持下，自 2022 年 8 月

15 日正式全面进驻康铭盛公司后积极配合证券监管部门工作、在大股东及其关联方向

公司提供 1.33 亿元借款支持下迅速恢复康铭盛公司生产运营，并据公司调查委员会整

改建议进行了相关整改工作，公司已全面加强了对康铭盛公司的管控。 

3、公司支持并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对康铭盛公司的立案调查，康铭盛公司及康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铭盛公司现任管理团队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工作。公司将密切关注立案

调查的进展情况，督促康铭盛公司及其现任管理团队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相关工作，

尽一切可能为调查工作提供工作便利。公司将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和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披露的为准，敬请

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2 月 6 日 


